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體育室專任教師(籃球專長)徵聘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歷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料 

體育室 
助 理 教 授
(含)以上 1名 

博士學位 

(大學、研

究所及博

士為體育

相關系所

畢業者) 

1. 專長為籃球。 

2. 具國內外體育相關科系博士

學位。 

3. 具普通體育授課、游泳教學

示範及體適能指導能力等。 

4. 專長需符合以下條件： 

(1)國家 B 級教練證或具備

「教育部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證（籃球項目） 

(2)曾擔任教練指導球隊獲

得大專籃球聯賽公開一

級前三名。 

(3)曾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論文至少 5篇以上，且

至少 1篇（含）著作發表

於 SSCI、SCI或 TSSCI期

刊，並需為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4)需通過游泳能力檢定：

50M 捷泳及 50M 蛙泳，

總計 3 分 30 秒內完成。 

【備註】:  

1. 經書面審查符合以上資格

者，將安排游泳能力測驗、

普通體育試教(含英文授課

能力)。 

2. 經錄取聘任後，須協助籃球

運動代表隊訓練。 

3. 須協助行政業務。 

1. 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證

明書及學士、碩士、博士

成績單影本(若為國外學

歷請加附外交機構之認證

文件)。 

2. 經歷證明：如教師證書影

本等。 

3. 履歷資料（含自傳、通訊

地址、電話、出生年月

日、學經歷專長、教學

(訓練)經驗或理念、著作

目錄、博士論文及具代表

性之相關研究著作）。 

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體育

室徵聘教師應備資料自檢

表(請確實勾選，確認應

備資料齊全後簽名。)」、

「新聘教師個人基本資料

表」、「徵聘教師應徵人員

資料一覽表」等應備資

料。 電子檔請 E-mail

至：

peteach@nfu.eud.tw，紙

本與應徵資料一併寄出，

未備齊者視同資格不符。 

5. 應徵函(敍明應徵教師等

級)。 

6. 身份證影本。 

7. 體育相關證照。 

起聘日期 111年 8月 1日或 112 年 2月 1日 

聯絡人 廖旻祥 

聯絡電話 05-6315282 

聯絡電子

信箱 
peteach@nfu.edu.tw 

註： 

一、 本校提供具競爭性的彈性薪資，專任教師享有:固定全年薪資、1.5個月年終工作獎金、彈性薪

資(視個人學術表現及各領域國際薪資水準而定)。 

二、 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 100年 8 月 1日起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三、 有意者請於 110年 12月 20 日前備妥上列之文件寄達聯絡人(郵戳為憑)，合格者另行通知面

試，未獲面談通知者恕不另行通知、函覆及退件。 

四、 資料郵寄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收件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體育室 (信封外請

註明應徵體育專任教師-職級-姓名)。 

五、 應徵者應於資格審核前備齊相關學經歷證明文件，未備齊者本校不通知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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